关于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项目实施的通知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为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实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的有关要求，更好发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机制优势作用，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改〔2011〕3号）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现就做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和建设内容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工作是进一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弱项，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本市开展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

村庄道路：包括村内入户道路、道路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标线、临时停车场点、公共空间照明（路灯）建设、维修改造；

村容村貌改造：包括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架空线序化、村沟宅河治理、村庄绿化、亮化、美化等设施建设；

环卫设施：包括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垃圾收集、公厕等维修改造；

村民公共活动和服务场所建设：包括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村级托幼、养老服务设施、农贸市场、村民文化健身休闲活动场所等建设及改造；

其他公益性农村人居环境优化提升项目。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项目不得支持兴建楼堂馆所、政府和村两委办公支出内容以及农民私人房屋修建等与农村公共公益事业无关的内容。

二、规范项目申报流程

一事一议项目原则上实行自下而上、先建后补。具体程序实行村级申报、乡镇初审、区级审定的管理制度。

村级申报。村级负责组织村民议事，提出项目申请。具体项目由村民委员会提出，并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按照民主程序议定。

乡镇初审。乡镇对村级申报的一事一议项目的真实性、可行性、有效性等进行初审，并汇总上报区级主管部门。

区级审定。区级主管部门对乡镇上报的一事一议项目进行审核批复，确定“一事一议”建设项目，并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备案。

三、工作要求

1.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各区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办实事、重实效，将其作为“服务于民生改善”、惠及农村“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抓手，坚持“办一件、成一件”，切实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2. 强化项目管理。一是建设项目库。各区要建立一事一议项目储备库，项目储备库要动态更新，并按照急难愁盼程度排序。当年实施的建设项目要有计划有重点的从项目储备库中按照项目排序选取。二是加快项目推进。加快启动申报、审批、建设流程，妥善安排时序进度，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原则上“当年项目、当年完工”，奖补资金年内完成拨付。三是规范项目管理。一事一议项目原则上通过招标议标等方式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施工建设，部分投资额较小的项目可由村两委组织村民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自主实施，具体标准由各区自行确定。区农业农村委和乡镇要加强对一事一议项目实施的技术指导和服务,督促施工单位和监理机构履行职责，加强对施工各环节的质量监控，提高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和安全性。项目建成后，区农业农村委牵头组织项目竣工验收。对验收合格的项目，应及时办理资金清算。

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各区应加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项目顺利完成。各区资金投入应适当向基础条件较弱的村倾斜，同时，尽量避开已获得较多政府项目和资金支持的村，避免出现依靠政府投入重金打造“盆景”的现象。市级财政安排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奖补资金，按因素法分配下达至各区，各区结合实际统筹用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项目。

4. 加强监管绩效评价。各区要加强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和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各村实际项目建设情况及时向村民公布，接受村民的监督，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各区要对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项目资金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对各区项目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检查和绩效考核，并将检查和绩效考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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